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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自主犯罪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李　军

　　

[摘要]由于人工智能自主犯罪不受其设计者或使用者的控制和管理,也就引发了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刑事

立法的思考和争议.主张刑事立法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的智能性,甚至能够超越设计者的编程而

产生自我意识,进而独立实施犯罪行为,因此,有必要赋予其刑事主体资格,并通过刑事立法的手段对其进行

规制.但反对的观点则认为人工智能始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的产物,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刑

事主体资格,因此,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自主犯罪进行刑事立法.若盲目立法则可能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同时,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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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达特茅斯会议以来，人类就开始对

人工智能进行探索，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人类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运用已较为广泛。 但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人

工智能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科技与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

一些负面问题。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今，涉人工智能且

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案件已不在少数，如２０１６年我国河北

省某自动驾驶车祸致死案以及２０１８年美国某自动驾驶车辆

撞死行人案，诸多此类案件逐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预示

着当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同时，也将面临着一些

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犯罪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自然人利

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 此种犯罪类型较为常见，人工智能

在其中主要承担着犯罪工具的角色，而真正的犯罪主体始终

是自然人。 第二，人工智能自主实施犯罪行为。 此种犯罪

是指人工智能系统在脱离自然人的指令和控制下，自动实施

某种行为而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正

是这一类型的体现。 人工智能自主实施犯罪行为具有以下

三点特征：一是行为主体具有不特定性。 由于人工智能通

常需要有一定的载体，其形态多样，因此，人工智能自主犯

罪中的行为主体可以是任何具有人工智能属性或者承载着人

工智能系统的实体，如自动驾驶的汽车等，相较于传统犯罪

中的自然人主体而言更具有随机性。 二是所侵害的法益具

有单一性。 传统犯罪中，其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包括各

种不同的类型，如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性犯罪，这些犯罪

侵害的是他人财产性权利；伪造货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等金融犯罪侵害的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等，而常见的人工

智能自主犯罪中所侵害的法益，通常为具体自然人的健康权

或者生命权。 三是主观方面难以判断。 人工智能是以编程

和算法为基础而实施的行为，所以人工智能实施犯罪时，并

不存在像自然人实施犯罪时所具备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意

识。 虽然在１９８９年人工智能机器人落败于前苏联国际象棋

冠军后，释放出强大的电流致该国际象棋选手死亡一案中，

该人工智能机器人看似是由于比赛的落败，而故意使用强大

电流攻击对方，进而直观地理解为该机器人存在故意杀人的

主观心理。 但是否具有故意心理还是由于比赛落败，而导

致机器人系统故障而发生意外，无从考证。

面对频发的人工智能犯罪问题以及对未来强人工智能时

代的展望，如何规制人工智能自主犯罪成了人工智能法治的

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刑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对

人工智能自主犯罪刑事立法问题的争论也由此应运而生。

刑事立法必要性之争

(一)观点一：支持对人工智能自主犯罪进行刑事立法

传统的立法模式总伴随着滞后性的特点，即当出现原生

效刑法已无法规制社会中某种严重违法行为时，才会对已发

生的问题启动立法程序。 在刑法理论与实践中，预防性立

法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 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

展，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种种未知的挑战，此时更应该灵活地

发挥刑事立法的作用。 也有学者表示，立法活动应是在特

定目的的指引下进行的贯穿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诉求的活

动，人工智能刑事立法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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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工智能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

此，人工智能刑事立法需要重新审视以下两个方面：一方

面，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刑事主体。 站在积极立法的观

点上，先要肯定的是人工智能应当具备刑事主体资格进而成

为犯罪主体。 有学者强调，面对无人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

模式下造成的交通事故、智能机器人在失控状态下“失手杀

死”被害人等一系列问题，也理应引起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

应具有刑事责任主体资格地位的思考。 首先，人工智能具

有独立的“自我意识”。 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主要表现

为，人工智能可以不在人类的指令和控制下自主完成某些行

为，人工智能的研发、生产单位和使用者均无法预料和控制

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的“意识”和“行为”。 其次，人

工智能可对不同情况进行预判进而实施行为。 人工智能对

实际情况的预判，是其“智能性”的突出表现。 在传统犯

罪中，行为人要成为犯罪主体，也应当要具备包括精神状态

在内的刑事责任能力，同理，人工智能是否能成为未来刑事

立法中的犯罪主体，其“意识”与“行为”必然成为考量的

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可罚性。 刑罚是刑法的

组成部分，人工智能刑法自然也是如此。 对此有学者认

为，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直接承担刑事责任，甚至原本

只能适用于人类的传统刑罚，如死刑、自由刑、缓刑、罚金

等手段，经过适当调整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 再者，未来

的强人工智能时代里，强人工智能产品将具有辨认能力和控

制能力，刑法上应当承认其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刑事能力，并

且可以对其使用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

手段。

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完全可以按照自主意识和意

志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智能机

器人完全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可以成为

刑事责任主体，并且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对人工智能刑事

主体资格与可罚性的确认，是进行人工智能刑事立法的前提

条件和基本要素。 在积极立法观下，面对人工智能对社会

带来的各种挑战，有必要通过刑事立法的手段对人工智能犯

罪进行规制。

(二)观点二：反对人工智能自主犯罪刑事立法

该观点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对人工智能刑

事主体理论的否定。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是“从

属于人类的工具”。 也有学者从科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刑

事主体资格予以否定：人工智能科学决定其非法律主体，首

先，人工智能是技能；其次，人工智能是算法而非人类认知

神经科学；再次，人工智能不符合自然科学主体的构成要

素；最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不是人工智能科学的价值

目标。

第二，人工智能并无自由的主体意识可言。 构成主体

意识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响应，能对外部事件与事物主动

响应，能被唤醒或者保持感知。 二是自我体现，受到侵害

时启动保护程序，始终将资源的获取和扩展置于行为的优先

位置。 三是学习，将学习作为主体生存和发展、完成智能

任务的前提。 所有的生物都具有响应能力，人工智能目前

对外部有一定的响应能力，但人工智能的响应能力都是人赋

予的，无论什么响应、如何响应都是人赋予的，所以人工智

能并不能拥有自我意识。 心智引导人类去发现和创造，而

人工智能没有也不能有心智，其作为非生命实体不能同自然

人一样基于出生而取得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也不当然成为

犯罪主体。 此外，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以行为人具有

完全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为基础，而人工智能机器的辨认

能力和控制能力是自然人赋予的，实质上其认知的能力仍然

是依附于自然人的能力而存在的，是属于一种区别于人类的

拟制能力，其“意志”仍不是自由的。

第三，对人工智能实施“刑罚”的做法不可取。 刑罚

的目的在于追求社会意义上的效果，即预防犯罪继续发生。

假设对智能机器人 A实施了“刑罚”，并不会影响机器人B
或C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不像人类一样

具有社会性以及敬畏道德和法律的特性，机器人 D所实施

的某一行为也不会影响机器人 E或F去实施其他行为。 因

为无论技术多么先进的人工智能，其行为均来源于人类所设

计的编程和算法，而并非基于思想和道德。 古有“杀鸡儆

猴”“杀一儆百”之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刑罚的作用，但

这种作用显然不会出现在人工智能体上。

解决问题是最终目的:没有必要进行人工智能自主犯

罪刑事立法

笔者认为，刑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最严厉的部门法，

在刑事立法与适用的过程中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并且根据我

国法律体系、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等方

面综合考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人工智能自主犯罪的刑事立

法，理由如下。

第一，立法难度大，并且将对整个法律体系造成较大的

影响。 对人工智能犯罪进行刑事立法，则要赋予人工智能

刑事主体资格，此时人工智能法治面临的不仅是刑事立法方

面的问题，而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大变动。 众所周知，自然

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前提在于其属于民事法律主体、触犯

民事法律关系或者其他行政规章制度以及违背道德规范等先

行条件，人工智能犯罪亦是如此。 因此，在赋予人工智能

刑事主体资格之前，还应当先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并且还

要对人工智能的行为在民事方面进行立法予以规范。

第二，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相悖。 刑法之所以强调谦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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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因为其对社会关系调整相对于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

在手段方面具有较强的严厉性和强制性。 刑法的滥用必然

会对社会和犯罪嫌疑人造成远较其他法律滥用更为严重的后

果，必须通过强调谦抑性理念对其进行限制，才能保证刑法

的施行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人们通常理解的人工智能

犯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犯罪，只是人工智能体的“动作”和

“行为”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犯

罪”概念较为模糊，是否能与自然人的“犯罪”概念相提并

论还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对人工智能引发损害结果的问

题，还可通过适用其他部门法以及行政规章予以解决，并非

仅有刑事立法一条路可走。 张明楷教授也强调：立法者不

要奢望通过立法路径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过度加重刑事司法压力。 赋予人工智能刑事主

体资格并对其进行刑事立法，将较大地加重刑事司法工作量

和压力，体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刑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的

底线和后盾，其适用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若将人工智能

问题强加于刑法的“管辖范围”内，无疑会导致刑法的适用

范围扩大，也必然导致刑事司法压力的加重。 其二，人工

智能刑事立法将导致刑事程序上增加许多不必要且繁琐的环

节，假设人工智能机器人S因涉嫌犯罪而被认定为“犯罪嫌

疑机器人”，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对机器人

S采取强制措施。 由此引发思考，对机器人采取强制措施

是否有意义和有必要？ 笔者认为此种做法并无意义和必要

性，因为对人工智能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缺乏逻辑性和合理

性，只会给司法资源带来不必要的消耗和浪费。

第四，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是当今社会

最具代表性的科技作品，其凝结了人类智慧与科学的结晶，

同时也是时代变革的象征。 关于人工智能法治方面，首

先，人们应当客观正确地看待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被创造

出来的目的始终在于服务人类社会的运转，人工智能只是具

有高度自动化的工具，尽管在未来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

能也只是接替了人类的工作而非接替人类的生活。 其次，

值得思考的是，人工智能刑事立法所产生的效果是规范人工

智能行为还是抑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笔者认为，影响

人工智能行为的因素更大程度上在于人工智能的设计研发

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等个人，若对人工智能自主犯罪的问题

盲目进行刑事立法，对科学家而言是一种障碍与牵制，因为

他们不知道自己创造的成果未来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

智能时代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工智能也将在各

方面代替人类的工作，但智能社会仍应当以自然人为中心，

规范人的不法行为才是法治的目的。 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维护智能

社会的法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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